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导师制实施办法 

                     

   

为发挥教师在本科生培养中的主导作用，提高本科生培养质量和学院办学水

平，特制定本办法。 

                 一、本科生导师的选配及实施方法 

  1．受聘于任课教师岗位、具有讲师以上职称或任职 1 年以上具有博士学历

的本院教师，均有资格和义务承担本科生导师工作。 

2.本科生导师制度在本科二至四年级学生中实施，本科二年级学生从第一学

期开始接受导师指导。本科四年级学生的毕业论文原则上由指导教师负责。 

3.本科生导师制实行双向选择，由学生与导师进行双向选择。原则上，由一

位教师指导的一级学生不超过 1名； 

                二、本科生导师的主要工作职责 

1．指导学生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关心学生的思想进步，促进学生知

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 

2．引导学生确立正确的专业思想，针对学生个体差异，对学生选课、专业

发展方向选择、学习方法、职业生涯设计等方面进行指导。 

3．导师应创造条件让学生参加科研活动，引导学生参加科研项目训练，有

意识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4.在以上工作基础上，如果能指导学生完成学术性论文，且成果在公开出版

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并经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认定为高质量论文，学院将给予

学生科研创新项目支持。 

    5．与学生保持一定频度的接触，每月与被指导学生联系不少于一次，可采

取多种联系方式，但每学期与学生见面不少于二次。    

                  三、本科生导师的工作考核 

   1．本科生导师工作考核纳入学院教职工的年度考核，每学年进行一次，考核

方法可采用导师自我评价和学生评价相结合的办法。 

   2．学院印制《本科生导师指导手册》，发至每位被指导的学生；每一学期初，

师生共同完成学期指导计划；之后由学生在每一次导师指导后，填写导师指导记

录及内容；每一学期末，学生完成学期总结并经由导师签字、签署意见后，以班

级为单位统一交回给学院，作为学院检查导师工作实施情况的依据。 

   3．本科生导师工作的考核结果，作为教师工作年度考核的依据之一。考核结



果为不称职的，下一年度不再聘为本科生导师。 

   4．学院对考核合格的本科生导师按每生 4 标准课时/学期计入当年教学工作

量，并发放相应的教学津贴。 

                     四、组织领导和管理 

    本科生导师制由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实施，学生工作组负责协助配合，

具体职责如下： 

1．聘任本科生导师，并开展对导师的培训，监督导师保质保量指导学生； 

2．在学生中进行导师工作的宣传和督促，保证学生按规定面见导师； 

3．做好导师日常业务管理工作； 

4．进行导师的考核工作。 

                    五、对学生的要求 

    1．尊重导师，主动与导师联系、寻求导师的指导和帮助； 

    2．根据导师的意见与本人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本学期的学习与综合素质发展

计划； 

    3．在不影响正常教学的前提下,以主动、认真的态度，参与导师确定的各项

科研和学术活动； 

 

本规定从 2015年 9月 1日开始实施，由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解释。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5年 9月 25 日 

 

 

 

 

 

 

 

 

 

 

 

 

 

 

 

 



                    

 

                      兰   州  大  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导师指导手册 

                       

 

 

 

 

 

 

 

 

       

 

     学生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学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导师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马克思主义学院二〇一五年制 

 



 

 

                           填写说明   
 

  1.《指导手册》反映导师指导情况和学生学习情况。用黑色笔填写，

字迹端正，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不得涂改。 

  2.学生每学期做好学期指导计划及学期总结，由导师签字、签署意

见。 

  3.导师意见包括对学生接受指导效果和情况的打分和评语。 

   评分标准： 

   5 分标准：重视导师指导，态度积极主动；专业思想稳定，专业

成绩良好；能较好地完成导师布置的任务，体现出一定的科研意识和

创新能力。 

   4 分标准：以上标准有一项不足； 

   3 分标准：以上标准有一项严重不足或有二项不足； 

   2 分标准：以上标准有二项严重不足或有三项明显不足； 

   另：1）被动等待指导者不得评为 5 分； 

       2）被动指导、学习松散者不得评为 4 分及以上； 

       3）学习散漫不求上进者，视情节轻重为 3 分或低于 3 分。 

 

 

 

 

 

 

 

 

 



 

 

                        学期指导计划 
 

 

 

 

 

 

 

 

 

 

 

 

 

 

 

 

 

 

 

 

 

 

 

 

 

 

 

 

 

 

 

                                             学生签名： 

           

 

                                        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导师指导记录 

时间 形式 主要指导内容 导师签字 

 

 

 

 

 

 

   

 

 

 

 

 

 

 

   

 

 

 

 

 

 

   

 

 

 

 

 

 

   

 

 

 

 

 

 

   

 

 

 

 

 

 

   

 

 

 



 

                             导师指导记录 

时间 形式 主要指导内容 导师签字 

 

 

 

 

 

 

   

 

 

 

 

 

 

 

   

 

 

 

 

 

 

   

 

 

 

 

 

 

   

 

 

 

 

 

 

   

 

 

 

 

 

 

   

 

 

 



                             学期总结 
 

 

 

 

 

 

 

 

 

 

 

 

 

 

 

 

 

 

 

 

 

 

 

 

 

                                               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导师意见： 

 

 

 

 

 

 

 

总体评价分数：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